供应商资质承诺书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设备物资科：
 本公司                                      自愿参与贵院（第       次）  
                    项目论证，在此郑重承诺本公司具有以下资质，材料内容真实、合法、有效，满足所有报名条件。
1. 本公司持有合法的
企业营业执照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     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
此次参与的论证项目属于本公司合法经营范围。
2. 提供在近三年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函并加盖企业公章。 
3. 根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规定，
本公司是所投产品的制造商，具有医疗器械生产企业备案证明文件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
本公司是所投产品代理商，具有医疗器械经营企业备案证明文件或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第一类医疗器械除外）。
4. 按照《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的划分，
本公司所投产品属医疗器械类，具有医疗器械备案证明或医疗器械注册证；
本公司所投产品不是医疗器械，属于                  类产品。
5. 本公司具有所投产品
生产企业/注册代理公司的合法授权（京津地区一级代理权）
生产企业针对该项目的售后服务保证函。
是否属于特种设备或包含特种设备。是否
本公司作为               （品牌）                    （型号）设备代理商参加此次报名，对所投产品的型号及配置方案已确认无误，一经报名不再更改。（产品彩页、配置单详见纸质版报名材料）
6. 现授权我公司员工姓名            身份证                 联系电话            ，代表我公司参与此次报名及论证事宜，直至本次项目结束。
本公司已将上述涉及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递送贵院设备物资科, 以此报名。本公司承诺报名材料与论证会材料内容一致，材料真实、合法、有效，接受贵院相关监督部门核查，若不合格自愿退出本次论证，最终解释权归此次论证监督部门。
法人签字：                                  
                            （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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